附件2

比选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评分标准

	序号
	评审项目
	分值
	评分标准
	评审依据

	1
	机构信誉
	5
	最新的企业纳税信用等级：A级得5分；B级或M级，得3分；C级、D级不得分。
	纳税信用等级证书复印件或相关网站截图

	2
	综合业绩
	30
	2023年至今代理山西省财政备案的教育培训及其他政府采购服务类项目（50万元以上）业绩，每提供一项得5分，最高得30分。同一单位业绩最多得20分。
	政府采购网中标公告截图

	3
	服务团队
	10
	服务团队5人以上得5分，5人以下得分3分。服务团队有取得法律资格证书的法务人员，2人以上得5分，2人以下得分3分。
	团队人员名单、联系方式及相关证书复印件

	
	
	5
	本项目服务团队人员参加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组织的培训，经考核合格，取得培训合格证书的，每有1名得1分，最高得5分。
	培训合格证书复印件

	4
	服务方案
	20
	围绕本服务项目的规范性和完整性、采购方式的合法性合理性等方面制定综合服务方案。评比：优20分，良15分，一般10分，未提供方案不得分。
	服务方案

	5
	内控制度
	5
	对代理机构的质量内控管理体系制度在规范性、完整性和全面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评比，优5分，良3分，一般1分，未提供内控制度不得分。
	单位内控制度

	6
	代理服务费

报价
	20
	参照《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计价格〔2002〕1980号）的附件《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标准》有关规定，符合资格且报价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比选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报价得分=（基准价／报价）×20。
	报价单

	7
	服务承诺
	3
	保密承诺：承诺在服务过程中对涉及到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信息等保密，并对泄密造成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的得3分；未提供或提供不全不得分。
	承诺函

	
	
	2
	信誉和廉洁承诺：承诺在服务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规定，保证廉洁公正。不违法违规，不弄虚作假，不谋求不当利益，并对违规造成后果承担法律责任的得2分；未提供或提供不全不得分。
	承诺函


